便捷式血气分析仪参数要求
一、技术参数：
1、 便携移动方便使用。可进行血气、电解质、代谢物等参数的同时测定，精准度高、稳定性好、检测快速、操作维护保养简单方便。
2、 ▲每个测试卡片/试管，可直接测定的参数至少包括：PH、PCO2、PO2、Na+、K+、Ca++、Cl-、Glu、Lac等≥10项
3、 标本用血量≤120uL，标本血样类型可选择≥5种。
4、 ▲试剂盒单人份设计，独立包装，一次性使用，常温或冷藏保存，即取即用，
5、 仪器内置二维条码扫描仪及热敏图文输出设备，方便数据管理及结果的打印，可实现实时传输到电脑上进行分析，报告，存储。 
6、 快速测定≤60秒。
7、 设备使用有效期不少于10年。
二、配置清单：
1、 便携式血气分析仪主机1台
2、 电源线1根、说明书 1本、保修卡 1份、合格证 1份
3、 试剂盒试剂数量不小于200人份，根据科室需求分批送货
4、 配套凝血分析仪1台（基本功能：可监测PT、APTT、INR、FIB、ACT）
三、质保售后：
1、 提供整机原厂保修≥3年，保修期从本设备在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保修期内非因用户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需负责保修、包换或包退，并需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质保期内质检费用由厂家提供；
2、 售后响应时间2小时内，24小时内到达地现场，48小时内解决问题，若未能及时修复故障时需提供等同设备替代以保证用户正常的医疗工作；
3、 设备调试后，需免费对用户和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保证使用人员能够正确操作，使用设备的各种功能；
4、 日常使用期间，即使无故障，厂方也能定期做机器的常规检查和整机保养，检测运行状态，及时发现隐患，使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5、 根据国家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如属计量检定设备乙方需提供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有效校准证书。
6、 承担连接医院现有信息端口费用。
7、 货物及其配件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箱号与出批号一致，并可追溯查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本合同所涉货物合法来源的证明。
8、 国产产品出厂日期距合同签订日期须在六个月内，进口产品出厂日期距合同签订日期须在十二个月内，否则甲方有权拒收并令乙方按要求进行更换，乙方承担进行更换的所有费用，未按时更换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四、耗材情况：
配套耗材需在广东省药品电子交易平台的从耗材挂网创建区内挂牌；若配套耗材不在该区域内，需在合同签订后14天内由中标公司完成该耗材的备案工作，否则将延期验收设备。

